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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 

 

信会师函字[2018]第 ZF085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出具的《关于对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

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第 8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我们作了

认真研究，补充实施了若干检查程序，现就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问询函问题“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9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32.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为-1.35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 19.0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0.6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3.31%。请结合你公司经营环境、同行业公司经营

情况、产品价格等，说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显著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

项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显著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1、经营环境 

2017 年度，公司销售规模相比去年有所提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3,853.59

万元，同比上升 32.37%。 

报告期内，公司各产品大类营业收入增长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2016 年度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船舶配套大型铸锻件 12,574.41 12,709.73 -1.06% 

电力配套大型铸锻件 1,874.25 1,025.25 82.81% 

工程机械配套大型铸锻件 6,610.88 1,806.34 265.98% 

海工平台配套大型铸锻件 1,025.52 1,042.73 -1.65% 

精细化工新材料 399.37 651.71 -38.72% 

其他产品 1,369.16 784.28 74.58% 

合计 23,853.59 18,020.04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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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期收入增加主要系电力配套和工程机械配套大型铸锻件

收入增加所致，该两大类收入合计较去年增加 5,653.54 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电力配套业务方面，2017 年营业收入 1,874.25 万元，同比增长 82.81%，

主要原因系进入 2017 年以来，中国电力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

合作，受“十三五”期间国内控制煤电新增规模和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影响，能源

电力企业国内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收紧，海外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中国电

力企业开启“走出去”发展新篇章，这与公司电力配套效益上涨的趋势一致。 

（2）工程机械业务方面，2017年营业收入6,610.88万元，同比增长265.98%。

主要原因系公司除了维持原有的矿山机械、起重机械等业务外，本期还拓展了注

塑机械领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本期新增客户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其

主营业务为轴承、锻坯，公司将锻打产品销售给天马轴承，形成销售额 3,018.70

万元。 

 

2、同行业公司经营情况 

2017 年度，与公司不同配套产品相关的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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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行业分类 主营业务及产品 经营情况 结论 

亚星瞄链 船舶制造业 

亚星瞄链是世界锚链行业内最大的、专业化从

事船用锚链和海洋系泊链的生产企业，是我国

船用锚链和海洋平台系泊链生产和出口基地，

主要产品为船用锚链和附件、海洋平台系泊链

及其配套附件。 

2017 年度生产船用锚 96421 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842 吨，同比增幅

0.88%；生产系泊链 25386 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7583 吨，同比增幅

42.59%。本报告期内销售船用锚链及附件 108606 吨，比去年同期减少

933 吨，同比减幅 0.85%；销售系泊链 24055 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3783

吨，同比增幅 18.66%。2017 年全年完成销售收入 10.19 亿元，同比下

降 0.31%。 

与公司作为船舶配套的

走势基本相符 

东方电气 电力装备行业 

东方电气属于电力装备行业，为用户提供清洁

高效的水电、火电、核电、风电、气电等大型

发电成套设备，以及工程承包及服务等。  

2017 年完成发电设备产量 3047.72 万千瓦，比上年度完工发电设备产量

增加了 7%；2017 年清洁高效发电设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9%，主要

是火电、燃机和核电常规岛产品本期销售规模均有所增长；2017 年水

电及环保设备收入同比增长 24.59%，其中水电产品收入同比增长

67.59%，环保产品收入同比下降 7.72% 

与公司电力产品收入增

长走势相符 

浙富控股 机械行业 

浙富控股业务领域主要涉及水电设备的研发及

制造、核电设备的研发及制造、特种电机的研

发及制造等。 

2017 年清洁能源设备实现收入 9.23 亿元，同比增长 2.85%；特种发电

机实现收入 0.38 亿元，同比增长 112.29%；水电业务领域仍有超过 16

亿的合同正在履行。 

与公司电力产品收入增

长走势相符 

天马股份 机械行业 

天马股份主要从事轴承及机床的生产和销售，

属精密机械制造和重大装备制造行业。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544,908,254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91%；其中

公司轴承产品实现收入 2,077,425,143 元，同比增长 13.18% 

作为宝鼎本期第一大客

户，宝鼎主要为其进行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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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价格 

公司产品的价格变动如下：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万元） 

数量（吨） 

单价 

（万元/吨） 

营业收入 

（万元） 

数量（吨） 

单价 

（万元/吨） 

船舶配套大型铸锻件 12,574.41  11,467.18   1.10  12,709.73 11,131.78   1.14  

电力配套大型铸锻件 1,874.25  1,666.22   1.12  1,025.25  788.23   1.30  

工程机械配套大型铸锻件 6,610.88  8,700.28   0.76  1,806.34  1,922.88   0.94  

海工平台配套大型铸锻件 1,025.52  727.32   1.41  1,042.73  3,025.11   0.34  

精细化工新材料 399.37   651.71   

其他产品 1,369.16   784.28   

合计 23,853.59 22,561.00  18,020.04 16,868.00  

从上表可以看出，船舶配套产品售价比较稳定，稍稍有些下降；电力配套

产品单价下降主要系本期新增水电设备客户单价较低，拉低了整体产品单价；

工程机械产品单价下降系本年新增第一大客户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售价

较低，系一般锻件类加工，加工工序比较简单，且不需要通过机械分厂精加工

处理，售价相对较低；海工平台单价上升系去年多为来料加工业务单价较低，

本期业务基本为自行采购钢锭进行加工销售，从而引起单价上升。 

 

综上分析，公司 2017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合理。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分析 

2017 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14.91 

净利润 -13,507.86 

差额 19,722.77 

由上表可见，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相比存在一定差

异，主要是因为发生非付现成本费用（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

产和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投资损失的变动、存货的变动、经营性应收项目和经

营性应付项目的变动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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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调整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14.91 

净利润 -13,507.86 

差异 19,722.77 

影响净利润但未形成经营性现金流项目：  

1、资产减值准备 24,913.06 

2、固定资产等折旧 3,959.64 

3、无形资产摊销 435.78 

4、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35.42 

5、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71.87                   

6、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0.10 

7、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852.38 

8、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1,161.29 

9、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35.71 

10、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71.25 

11、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573.15 

12、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500.68 

13、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3,487.35 

14、其他 -2,448.37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于净利润 19,722.77 万元，主要系由于： 

（1）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24,913.06 万元，其中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增加

1,179.34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581.87 万元，商誉减值准备增加 23,151.85 万

元，导致净利润相应减少，而未形成相应的经营性现金流出。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商誉账面余额为 33,181.85 万元，期初已计提的商

誉减值准备为 10,030.00 万元，本期商誉减值准备计提金额为 23,151.85 万元，

截止期末公司合并报表商誉账面价值为 0.00 元。 

（2）投资收益增加 11,161.29 万元，其中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增加 657.26 万元，本期业绩承诺补偿款引起投资收益增加 10,501.07 万元，导

致净利润相应增加，而未形成相应的经营性现金流入。 

（3）经营性应收项目减少 500.68 万元，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到期托收承

兑，收回 872.28 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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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性应付项目增加 3,487.35 万元，主要系应付账款增加 587.87 万

元；预收款项比较上年增加 532.36 万元，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 1163.47 万元

所致。 

（5）2017 年末存货余额增加 573.15 万元，主要系原材料、库存商品及在

产品合计余额增加所致。 

（6）其他减少 2,448.37 万元，主要系直接法编制现流时，将本期收到的非

公开发行违约金 2,000.00 万元在“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示，

以及资产相关政府补助摊销增加 292.37 万元所致。 

 

二、关于问询函问题“5、你公司于 2015 年以现金方式收购上海复榆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复榆”），并与其原股东约定了相关业绩承

诺事项。报告期内，你公司因上海复榆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确认投资收益 1.05亿。

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予以说明：（1）上海复榆 2015 年至 2017 年业绩承诺均未

实现的具体原因、上述收益的具体情况、计算过程、确认为当期损益的条件和

依据，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

项意见。” 

【回复】 

（一）上海复榆 2015 年至 2017 年业绩承诺均未实现的具体原因 

上海复榆子公司复榆（张家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尚处建设期，

公司产能受限于外协厂家。由于复榆（张家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尚处建设期，目前分子筛产品均通过委托加工方式满足客户需求，而受国家加

大环保督查力度的影响，原有外协单位大都关停，目前只有一家外协单位通过

环评，导致上海复榆相关销售合同暂缓执行。同时，因公司分子筛产品生产工

艺特殊，外协厂家一般需对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改造并调整工艺以满足公司分子

筛产品生产条件，因此新的外协单位从前期商务洽谈到最终产能落地需要较长

周期，短时间内无法弥补公司分子筛产品外协产能缺口。 

 

（二）上述收益的具体情况和计算过程 

1、上海复榆原始股东自愿先行赔付部分业绩承诺补偿款的背景及原因 

（1）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鼎科技”或“公司”）收购上海

复榆的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 

2015 年 6 月 29 日，宝鼎科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收购上海复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36,000.00

万元取得上海复榆 100%的权益。2015 年 7 月 8 日，上海复榆完成了工商变更

登记，股东由龙英才、赵毅、喻融、陈伟、栾丽、韩国茹（以下统称“上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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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原股东”）变更为宝鼎科技，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015 年 7 月，宝鼎科技支付 51%的股权转让款即 18,360 万元，2015 年 12

月支付 5,000 万；余下收购款 12,640 万元，根据双方于 2016 年 11 月新签订的

协议《上海复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上海复榆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在宝鼎科技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并拿到批文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将最

后一笔股权转让款汇入复榆原股东指定的账户中。 

宝鼎科技与上海复榆原始股东达成先行赔付协议前，上述 12,640 万元股权转让

款未支付，公司账面计入其他应付款。 

 

（2）上海复榆原始股东自愿先行赔付部分业绩承诺补偿款的原因 

2017 年 9 月，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根据 2016 年 11 月签订的《上海复榆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上海复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

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剩余股权转让款 12,640 万

元需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证监会的核准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但是，根

据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 1-10 月上海复榆实际完成的业绩情况及对 2017

年 11-12 月的业绩预测，上海复榆原股东同时也将承担大额的赔付义务。为依

法履行公司收购上海复榆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同时确保公司收回上海

复榆原股东大额业绩补偿款的实现性，并支持复榆（张家港）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的项目建设，公司与上海复榆原股东协商后签订协议书，龙英才、赵毅、

喻融、陈伟、栾丽、韩国茹等六位上海复榆原始股东自愿先行向宝鼎科技赔付

部分业绩承诺补偿款 1.05 亿，用于支持上海复榆子公司复榆（张家港）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建设。 

综上可见，宝鼎科技为依法履行公司收购上海复榆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义务，同时也确保公司收回上海复榆原股东大额赔付款的实现性，同时支持上

海复榆子公司复榆（张家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建设，从维护上市公

司的合法利益出发，与上海复榆原股东达成了先行赔付的协议，是具有商业合

理性的。 

 

2、具体计算过程 

上海复榆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确认投资收益 1.05 亿依据以下方式确定： 

（1）2015 年上海复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44.91 万元，与预测净利润 2,000 万元的差额为- 2,144.91 万元； 

（2）2016 年上海复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25.94 万元，与预测净利润 3,000 万元的差额为-3,625.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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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均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上海复榆的净利润为-1,000 万元（未

经审计），与预测净利润 3,750 万元（2017 年全年 4,500 万，均摊 2017 年 1-10

月 3,750 万）的差额为-4,750 万元。 

以上 2015 年度、2016 年度以及 2017 年 1-10 月合计需补偿 1.05 亿元。 

上述款项与宝鼎科技应支付给原股东的最后一期股权转让款 1.264 亿中的

等额相抵消，新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三）业绩补偿款相关会计处理和依据 

1、2016 年末的应收上海复榆原股东业绩承诺补偿款（或有对价）的会计

处理 

2016 年末应收的或有对价，在 2016 年度财务报表中已确认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和其他综合收益，原因如下：由于上海复榆 2015-2017 年的经营业绩并不

是购买日已存在的情况，因此不属于调整合并商誉或长期股权投资的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或有对价的后续计量取决于该或有对价的初始分类，该或有对价

不属于以交易目的持有的金融资产，不能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也不满足指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条件；同时，其未来结算时将收

取的不是一个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也不能分类为应收款或持有至到期投资；

因此，该金融资产只能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八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

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应当直接

计入所有者权益，在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基于上述原因，2016 年度财务报表中已确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其他综合

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为 9,178 万元。 

2、2017 年收到业绩补偿款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八条，“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

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应当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在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

转出，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应当终止确认

该金融资产：（1）企业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

转入方的；（2）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

和报酬，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 

宝鼎科技提前收到的业绩补偿款符合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原因为： 

（1）业绩补偿的最终金额已经确定，不存在后续变动的可能 

宝鼎科技和上海复榆原股东业绩承诺对赌期为 2015-2017 年度，截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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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整个业绩承诺期已经结束，上海复榆原股东最终需要补偿

12,284.98 万元的金额已经确定，不存在后续变动的可能。 

（2）上海复榆原股东先行赔付的金额小于承诺期合计应补偿的金额，不存

在退回的风险 

根据 2017 年 11 月签订的协议，上海复榆原股东自愿先行向宝鼎科技赔付

部分业绩承诺补偿款 1.05 亿元，协议已生效并执行。 

上海复榆原股东先行赔付的金额小于承诺期合计应补偿的金额，不存在退

回的风险，所以 2017 年资产负债表日，宝鼎科技可以将上海复榆原股东先行赔

付金额 1.05 亿终止确认。 

根据经我们审计后上海复榆的财务报表，上海复榆原股东承诺期合计应补

偿的金额 12,284.98 万元大于其已经先行赔付的金额 1.05 亿元，所以，宝鼎科

技将 10,501.07 万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相应其他综合收益转为投资收

益。 

经核查，宝鼎公司收到的业绩补偿款相关会计处理正确，依据充分，符合

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关于问询函问题“6、本报告期，你公司确认上海复榆商誉减值损失

2.32 亿元。（1）请结合上海复榆历年业绩、经营变化、商誉减值测试方法等情

况，说明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的依据、评估过程及合理性；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2015-2017 年度上海复榆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5-2017 年度，经我所审计，上海复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实现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期间 承诺金额 实现金额 

2015 年度 2,000.00 -144.91 

2016 年度 3,000.00 -625.94 

2017 年度 4,500.00 -2,014.13 

合计 9,500.00 -2,784.98 

2015-2017 年度上海复榆均未完成业绩承诺，三年承诺金额合计 9,500 万，

实际实现金额为-2,784.98 万元，上海复榆原股东需对宝鼎科技公司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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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核查情况 

我们对上海复榆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测试，根据减值

测试的结果，计提期末商誉减值金额。未来预计现金流量现值测算具体测试过

程如下： 

项目/年度 

预测数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永续期 

一、营业收入  6,000.00   7,900.00   10,200.00   12,100.00   13,800.00   13,800.00  

减：营业成本  3,500.00   4,400.00   5,700.00   6,700.00   7,500.00   7,500.00  

减：税金及附加  170.00   220.00   290.00   340.00   390.00   390.00  

减：销售费用  376.00   523.00   613.00   701.00   784.00   784.00  

减：管理费用  1,300.00   1,410.00   1,500.00   1,630.00   1,770.00   1,770.00  

减：财务费用  170.00   170.00   170.00   170.00   170.00   170.00  

减：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加：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480.00   1,180.00   1,930.00   2,560.00   3,190.00   3,190.00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  480.00   1,180.00   1,930.00   2,560.00   3,190.00   3,190.00  

减：所得税费用    330.00   640.00   797.50   797.50  

四、净利润（息前税后净利润）  480.00   1,180.00   1,600.00   1,920.00   2,392.50   2,392.50  

加：税后利息支出  127.50   127.50   127.50   127.50   127.50   -    

加：折旧与摊销  181.76   788.21   714.54   714.54   714.54   714.54  

减：资本性支出 2,637.24  788.21  714.54  714.54  714.54  714.54  

减：营运资金增加 -589.08  273.70  319.70  264.10  236.30   

五、股权（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1,258.90  1,033.80  1,407.80  1,783.40  2,283.70  17,761.69  

折现率 13.47% 13.47% 13.47% 13.47% 13.47% 13.47% 

折现期 0.50 1.50 2.50 3.50 4.50 4.50 

折现系数 0.9388  0.8273  0.7291  0.6426  0.5663  0.5663  

折现额 -1,181.82  855.29  1,026.45  1,145.95  1,293.23  10,058.18  

企业现金流评估值 13,197.28           

加：溢余资产             

加：非经营性资产 205.85           

减：非经营性负债 9,245.40           

企业价值 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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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现金流量的具体依据： 

（1）未来期间营业收入以 2018 年 1-3 月业绩的实际实现情况、并对在手

订单进行了综合分析，同时结合上海复榆目前的经营状态和以前年度收入的完

成情况以及张家港复榆目前的状况为参考依据计算预计未来增长率，参考

2015-2017 年度审定毛利率，同时结合张家港复榆投产后各产品自主生产和委托

加工不同毛利率计算对应各期的营业成本金额。具体分析如下： 

1）ZSM-5 分子筛原粉目前的客户为开封金科粉体加工技术有限公司，开

封金科的年需求量为 240-420 吨/年。该产品技术已比较成熟，随着上海复榆市

场的推广，公司 2400 吨的产能基本可以消化完毕，各年的销量增长率预计在

20%左右。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已签订待执行的 ZSM-5 分子筛产品合同金额

在 1056-1848 万左右，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数量(吨） 合同类型 单价（万/吨） 总价（万元) 

开封金科粉体加工技术有限公司 20-35 吨/月 催化剂用分子筛粉体 4.4 1056-1848 

合计 240-420（吨/年）   1056-1848 

 

2）高端吸附剂目前的客户为丹阳瑞翔石化有限公司，合同订单年预计为

50 吨/年，由于高端吸附剂是在原粉的基础上经过多道加工程序炼制而成，工艺

要求很高，待正式生产还需要两至三年的磨合期，未来产出仍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同时，高端吸附剂的客户开发难度比较大，目前上海复榆也无其他的高

端吸附剂储备客户，故综合分析，未来预测均保持在 50 吨/年的水平。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已确定签订的高端吸附剂订单内容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数量(吨） 合同类型 单价（万） 总价（万) 备注 

丹阳瑞翔石化有限公司 33.00 吸附剂 22.00 726.00  

丹阳瑞翔石化有限公司 16.50 吸附剂 21.00 346.50  

高端吸附剂小计 49.50  22.00（平均单价取整） 1,072.50   

 

3）中端吸附剂同样由原粉加工而成，加工环节和技术要求较高端吸附剂产

品相对简单，产出风险比较低，青岛纳博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霍尼韦尔也对

公司产品签订了合同。据此分析，中断吸附剂可实现性比较大，后续根据上海

复榆产能的释放，对该产品的销售进行了预测。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已确定签

订的中端吸附剂订单内容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数量(吨） 合同类型 单价（万） 总价（万) 备注 

青岛纳博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975 吸附剂 11.5 11.21  

霍尼韦尔 4.49 吸附剂 6.15 27.61  

中端吸附剂小计 5.465  7.00（平均单价取整） 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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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复榆目前与央企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在洽谈 MTP 催

化剂的技术合作协议，目前也在进行 MTP 催化剂产线的各项性能测试。由于目

前上海复榆对外销售量主要依靠外协厂提供，外协厂的产量为 120 吨/年，产量

比较有限，随着上海复榆产能的释放和客户需要的逐步打开，销量预计可以有

一定程度的增长，但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因此相应的增长率应该保守

预计。 

综上分析，我们对上海复榆各产品的销量预测如下： 

 

序号 产品品种           单位 

未来预测数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  ZSM-5 分子筛原粉  吨 1,000.00 1,200.00 1,500.00 1,800.00 2,000.00 

2  高端吸附剂  吨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中端吸附剂  吨 100.00 200.00 300.00 350.00 400.00 

   吸附剂汇总    150.00 250.00 350.00 400.00 450.00 

3  各类催化剂  吨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合计   1,250.00 1,600.00 2,050.00 2,450.00 2,750.00 

  增长率   971.7% 28% 28% 20% 12% 

 

 

（2）相关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中的部分项目等按照

2015-2017 年审定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进行各年度费用的计算，销售费用和管理费

用中的部分项目参照 2015-2017 年的平均数据，按照一定的增长率进行预测。 

（3）资本性支出按照收益预测的前提和基础，在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现有

资产状况的前提下，结合企业历史年度资产更新和折旧回收情况，预计未来的

新增支出和更新支出。 

（4）营运资金追加额系指企业在不改变当前主营业务条件下，为保持企业

持续经营能力所需的新增营运资金，如正常经营所需产品存货购置、应收账款

等所需的基本资金以及应付的款项等。本次根据公司维持正常经营所需的现金、

收付款周期等对未来的营运资金追加额进行了测算。 

（5）选取与上海复榆单位类似行业的上市公司，按照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计算确定折现率。其中负债成本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股东权益

要求的回报率按照无风险报酬率+β *风险溢价，β 系数主要参照同行业上市公

司包括三聚环保、远达环保、龙净环保等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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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复榆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195.22 万元，

期末商誉金额为 23,151.85 万元，合计 27,347.07 万元。经测试后，上海复榆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4,200 万元，因此，我们对截止 2017 年末商誉

23,151.85 万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Ｏ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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